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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府办函〔2018〕45号

遂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环境监督管理工作的

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部门：

为切实打好蓝天保卫战，持续保护和改善我市空气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部、公安部、国家认监委《关于进一步规范排放检验加强机动车环境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环规大气〔2016〕2号）等有关规定，现就进一步加强机动车环境监督管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法》，按照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要求，以改善空气质量、降低机动车污染排放水平为核心，重点加强对机动车排放检验和维修治理的监督管理，促进黄标车及老旧车辆淘汰，加快推进机动车环境监管的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精细化和信息化。

二、主要任务

（一）加强新车销售环节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汽车销售公司的监督管理，对于销售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的，依法予以处罚。由此给购买者造成损失的，销售公司应当赔偿损失。

责任单位：市工商局，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二）加强新车检验信息公开管理。公安部门在新车上户注册登记时，应当依据随车清单等环保信息进行环保查验。市环保局负责配合省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督促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进口企业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布其车辆排放检验信息或者污染控制技术信息。市交运局负责配合省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督促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进口企业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布其车辆维修技术信息。市环保局、经信委负责配合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环境保护厅联合对新生产机动车的环保生产一致性进行检验。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销售企业应当向购买人主动提供随车清单等环保信息。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经信委、市环保局、市交运局，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三）严格执行机动车排放检验制度。机动车生产企业和机动车所有人应当依法进行机动车排放检验。各县（区）、园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应当严格落实机动车排放检验标准要求，将排放检验数据和电子检验报告上传环保部门，出具统一的排放检验报告。各县（区）、园区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通过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监管系统将排放检验合格报告上传市级公安部门，对未经定期排放检验合格的机动车，不予出具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市级公安部门对无定期排放检验合格报告的机动车，不予核发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公安局，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四）加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督管理。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应当依法通过资质认定，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机动车排放检验设备，按照国家标准和规范进行尾气排放检验。质监部门应加强检验机构资质认定监督管理，重点加强技术能力有效维持以及管理体系有效性的监管，确保检验数据质量。环保部门可通过现场检查排放检验过程、审查原始检验记录或报告等资料、审核年度工作报告、组织检验能力比对实验、检测过程及数据联网监控等方式加强检验机构监管，推进检验机构规范化运营。质监和环保部门对排放检验机构实行“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及时公开查处结果）的监管方式，依法严肃查处违法的排放检验机构。对伪造检验结果、出具虚假报告的检验机构，环保部门暂停其网络连接和检验报告打印功能，并依照《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条款予以处罚。对违反资质认定相关规定的，由质监部门依据资质认定有关规定对排放检验机构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撤销其资质认定证书。

责任单位：市质监局、市环保局，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五）加强机动车排放维修治理监督管理。交运部门要加强对车辆维修机构的监督管理，鼓励车辆维修机构取得机动车排放维修治理资质，防止车辆维修机构以临时更换机动车污染控制装置、破坏机动车车载排放诊断系统等弄虚作假的方式通过机动车尾气排放检验。排放检测超标的车辆，应当到具有资质的维修机构对车辆进行维修治理。经维修治理达标的车辆，维修机构应当出具《竣工出厂合格证》，并在质量保证期内承担维修质量责任。维修治理后的车辆到排放检验机构进行复检，复检不合格的，应继续维修治理。

责任单位：市交运局、市环保局，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六）严格监管燃油品质。全面供应符合国家第五阶段标准的车用汽、柴油，加强油品质量监督检查和监督抽查，保障油品质量，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不合格油品行为。

责任单位：市经信委、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七）加强对重型柴油车排气污染专项整治。环保部门要联合公安、交运等部门，在全市车辆集中停放地、维修地，特别是货运通道、交通主要干线、城市建筑工地周边等重型柴油车出现频次较多的重点路面进行尾气抽测。环保部门负责抽测车辆排放达标情况，督促抽测超标的车辆整改、复检。公安部门负责引导被抽测车辆到指定位置配合检查，并对驾驶排放不合格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同时严查无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机动车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交运部门负责对运输垃圾、渣土、砂石、土方、灰浆等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密闭情况进行检查和处理。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公安局、市交运局，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八）严格落实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严格执行《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对达到国家强制报废规定的，一律按要求报废。公安部门要严格查处报废车辆上路行驶违法行为，对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逾期不办理注销登记的机动车，应当及时公告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公安部门要对全市黄标车（国0排放的汽油车和国0、Ⅰ、Ⅱ排放的柴油车）进行梳理、分类和汇总，按照车辆类别和归属关系，将黄标车相关数据信息及时通报至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和市直相关部门，对经维修或者采用污染控制技术后尾气排放仍不符合国家排放标准的机动车实施强制报废。交运部门要严把《道路运输证》核发关，督促客货运企业及时淘汰营运黄标车，对各类营运黄标车一律不予核发《道路运输证》。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环保局、市交运局，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九）加强机动车尾气检测站点周边治安管理。公安部门要加强对机动车尾气检测站点周边治安的管理，对于疑似通过欺骗、敲诈等手段游说或诱惑车主作弊的人员，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城管部门要加强对机动车尾气检测站点周边乱搭乱建行为进行清理，清除非法中介的寄生场所，杜绝非法中介扰民行为。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城管局，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十）做好机动车排放检验便民服务。机动车所有人可以自主选择尾气检验机构，各地不得以行政区域划分检验区域或指定检验机构。机动车所有人在全省范围内检验，无需办理委托手续；在其他省份进行尾气检验（黄标车除外）的，可根据检验所在地要求，由我市环保部门出具委托书。鼓励检验机构通过微信或短信平台、电话、网络等方式，开展预约检验业务，开设专门的预约检验通道和窗口，力争做到随到随检。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要完善服务指示标识、业务流程指南、大厅服务设施，做好引导咨询服务，维护良好检测秩序。各县（区）、市直园区环保部门要通过政府网络平台向社会公布本地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名称、地址、咨询电话等相关信息，方便群众就近验车。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

三、保障措施

（一）统一思想认识。规范机动车尾气排放检验和治理维修，推进黄标车及老旧车辆淘汰，减少尾气污染，是改善空气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举措。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采取有力措施推进各项重点工作。

（二）强化宣传引导。各级各有关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机动车尾气排放检验、黄标车及老旧车辆的相关政策，倡导低碳出行，增强公众环保意识、守法意识，积极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三）跟踪督查督办。市级有关部门要适时组织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动态掌握、分析研判工作推进情况。重点打击“车串串”“黑中介”，严肃查处机动车排放检验和维修治理等方面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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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市中级法院，

市检察院，遂宁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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